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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

自然保护地是生态建设的核心载体、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魅力中国的重要象征，在维护国家生态安全中居于首要地位。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建立国家公园体制的改革任务；2017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明确了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是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明确要“构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完善主体功能区配套政策，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确立了我国自然保护地体系改革的方向；2019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指明了我国自然保护地体系优化整合的方向和路径。

为贯彻落实中央和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先后启动了国家公园建设“示范省”和“试点省”工作，积极探索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制度标准体系研究、自然保护地资源调查评估和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工作。

湖南省积极响应国家决策部署和工作安排，于2019年针对湖南全省自然保护地现状先后开展了两轮摸底调查。2020年，全省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工作将全面转入评估论证与优化整合阶段。为科学评估全省范围内自然保护地的生态、观赏、科学、文化价值，明确重要自然生态系统、自然遗迹、自然景观和生物多样性区域的分布格局与保护价值；统一全省自然保护地评估技术方法和标准，规范评估成果要求，确保评估成果质量，为后续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以及编制自然保护地专项规划提供科学支撑，特制定《湖南省自然保护地评估技术规范》(以下简称《技术规范》)。
2  工作概况
2.1  任务来源

《技术规范》由湖南省林业局提出，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南调查规划设计院（以下简称“中南院”）起草制定。
2.2  编制过程

研究及编制期限为2019年10月~2021年8月，分以下几个阶段开展。

（1）前期准备阶段：2019年10月湖南省林业局提出编制《技术规范》设想，并委托中南院起草。中南院及时组建了《技术规范》起草小组，随即开展相关背景材料、法律法规、技术标准、其他试点省份研究材料等资料的收集整理。

（2）初稿编制阶段：2019年11月～2020年1月，《技术规范》起草小组研究确定规范编制工作方案，明确规范编制技术线路、主要指标体系构成、规范材料大纲后，结合湖南省8个市州现场调查，收集第一手资料，及时了解自然保护地及其主管部门意见和建议，编写完成了《技术规范》初稿。

（3）征求意见稿编制阶段：2020年1月～2020年2月，初稿编制完成后，中南院先后多次召开起草小组和院内专家研讨会，对《技术规范》初稿进行修改完善；在此基础上先后两次征求湖南省林业局自然保护地处有关领导和专家的初步意见，形成了《技术规范》征求意见稿。

（4）专家评审稿编制阶段：2020年2月，在湖南省林业局主持下，在广泛征求“湖南省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技术支撑小组”专家及省内自然保护地领域相关专家意见的基础上，修改完善后形成了《技术规范》专家评审稿。
（5）报批稿编制阶段：2020年2月，在湖南省林业局主持下，由“湖南省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技术支撑小组”成员组成专家组，对《技术规范》进行了专家评审，按照专家意见进一步修改完善后形成了《技术规范》报批稿。
（6）规范《技术规范》阶段：2020年3月～2021年8月，向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申报《技术规范》后，开始整理并规范化《技术规范》。
2.3  主要起草单位及人员

	表1  主要起草单位及人员一览表

主要起草人员

职称

任务分工

	主要起草单位
	主要起草人员
	职称
	任务分工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南调查规划设计院
	贺东北
	教授级高工
	总负责人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南调查规划设计院
	熊嘉武
	教授级高工
	技术负责人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南调查规划设计院
	杨  帆
	教授级高工
	技术负责人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南调查规划设计院
	吴南飞
	高工
	规范编写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南调查规划设计院
	黄  哲
	高工
	规范编写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南调查规划设计院
	吴照柏
	高工
	规范编写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南调查规划设计院
	郭克疾
	高工
	规范编写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南调查规划设计院
	李志国
	工程师
	规范编写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南调查规划设计院
	张  蓓
	工程师
	规范编写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南调查规划设计院
	舒  勇
	高工
	规范编写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南调查规划设计院
	徐志高
	高工
	规范编写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南调查规划设计院
	吴后建
	教授级高工
	规范编写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南调查规划设计院
	范志浩
	高工
	规范编写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南调查规划设计院
	曹  虹
	高工
	规范编写


3  编制原则

（1）准确性原则：《技术规范》所规定的条款力求明确而无歧义。

（2）统一性原则：《技术规范》结构、文体和术语力求统一。

（3）适用性原则：《技术规范》内容易于实施，便于被其它技术文件所引用且具可操作性。

（4）特殊性原则：本《技术规范》既遵循相关国家标准和地方标准的要求，又体现湖南省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的特殊性和区域性。

4  主要内容

《技术规范》规定了湖南省自然保护地评估工作的评估对象、原则和目的，评估内容、评估方法、评估标准、评估结论，以及评估组织与实施步骤，评估成果要求等内容。
5  主要问题说明
5.1  评估对象与适用范围
评估对象包括湖南省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地，包括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自然公园，以及以“一湖三山四水”为核心的重要保护空缺区域。
从空间上，《技术规范》可以针对自然保护地开展三个层次评估，包括：

——自然保护地单体（针对每一个经法定程序批复的自然保护地，含分为几块独立片区的单个保护地）评估；

——也可以针对相互重叠、或相邻相连自然保护地构成的空间的最大边界开展评估；

——在摸底调查收集资料支持的情况下还可以对不同自然保护地的重叠区域开展评估。

对管理机构的评估可以与自然保护地的空间评估对应，即每开展一次空间评估，对应开展一次管理机构评估。

5.2  评估目的

根据中办发〔2019〕42号文精神，湖南省自然保护地评估主要需要解决以下2个方面问题：

（1）制定自然保护地分类划定标准。对现有的国家公园（试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世界遗产地、地质公园、森林公园、湿地公园、石漠公园、自然保护小区等各类自然保护地开展综合评价，按照保护区域的自然属性、生态价值和管理目标进行梳理调整和归并，逐步形成以国家公园为主体、自然保护区为基础、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分类系统。其中自然保护地的自然属性和资源价值是决定管理目标的关键因素。因此，自然保护地综合评价重点是自然属性和资源价值。

（2）自然保护地管理机构整合的需要。对自然保护地保护管理现状进行系统性评估，是客观评估自然保护地机构人员配备情况、管理效能发挥情况、社区协调发展等保护管理有效性的需要，可为交叉重叠或相邻相连的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后，管理机构的重新设立提供重要参考。
5.3  评估内容

自然保护地评估是摸底调查和整合优化承上启下的工作，按照评估目的需要解决2方面问题，评估内容对应为2个方面。
5.3.1  自然保护地自然属性和资源价值评估
中办发〔2019〕42号文明确：制定自然保护地分类划定标准，对现有的国家公园（试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地质公园、森林公园、海洋公园、湿地公园、冰川公园、草原公园、沙漠公园、草原风景区、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野生植物原生境保护区（点）、自然保护小区、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等各类自然保护地开展综合评价，按照保护区域的自然属性、生态价值和管理目标进行梳理调整和归类，逐步形成以国家公园为主体、自然保护区为基础、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分类系统。明确了如何对现有自然保护地进行综合评价和调整归类，文中强调了对现有保护地要进行“综合评价”，即对自然属性、生态价值和管理目标进行梳理调整和归类。自然属性和生态价值两者联系甚多，可以一并评价。自然属性和生态价值与保护目标是因果关系，在保护地评估阶段，不应对其保护目标进行评估。
自然属性理解为评价对象作为自然资源的组成、结构、功能和边界等自然资源系统的状态、关系等所具有的整体性、层次性、周期性、地域性等特性。因此在评价因子中选取了原真性、完整性、典型性、脆弱性、生物多样性、稀有性等6个因子。生态价值理解为自然生态系统对于人所具有的“环境价值”，即通过对自然的“保存”实现的对人的一种“非消费性价值”。依据《意见》中对于各类自然保护地与价值有关的表述，选取了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科学价值、观赏价值和文化价值等4个因子。因此，自然保护地自然属性和资源价值评估分为原真性、生物多样性、典型性、稀有性、完整性、脆弱性、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科学价值、观赏价值和文化价值二大类10个评估因子进行综合性评价。

5.3.2  自然保护地保护管理现状评估

自然保护地保护管理现状评估按照突出重点、简化内容、易于操作的指导思想设计，从管理基础、保护管理、科研监测、宣传教育、旅游发展、社区参与、负面清单等7个方面对保护地保护管理现状进行定量化评估。

5.4  评估编制依据

《技术规范》以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系列重要文件为基础，如《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指导意见》《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导意见》《建立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等；以相关法律法规为准绳，严格依据有关的部门规章、规划文件和技术标准、规程规范等开展评估工作。主要依据如下。
5.4.1  重要政策文件 

（1）《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中办发〔2017〕55号）； 

（2）《建立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发改社会〔2015〕171号)；

（3）《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指导意见》（中办发〔2019〕42号）； 

（4）《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 中发〔2019〕18号）；

（5）《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导意见》（国务院公报 2019年32号）；

（6）《国家林业局办公室关于启动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前期工作的通知》（便函保 〔2019〕21）
（7）《湖南省自然保护地专项规划编制工作方案》（湖南省林业局2019年）。
5.4.2  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
（8）《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2019年修订版）； 

（9）《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2013年修订）； 

（10）《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年修订版）； 

（11）《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2018修订版）； 

（1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年修订）； 

（13）《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2016年修订）； 

（14）《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2007年公布）； 

（15）《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2009年修正版）； 

（16）《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2018年修正版）； 

（17）《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2017年修订版）； 

（18）《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2017年10月修改）； 

（19）《中华人民共和国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2016年修订版）； 

（20）《国家级森林公园管理办法》(2011年4月国家林业局令第27号)； 

（21）《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办法》（林湿发〔2017〕150号）； 

（22）《国家沙漠公园管理办法》（林沙发〔2017〕104号）； 

（23）《地质遗迹保护管理规定》（1995年地质矿产部第21号令）； 

（24）《风景名胜区条例》（2016年2月国务院令第666号修改）； 

（25）《水利风景区管理办法》（水综合〔2004〕143号）； 

（26）《湿地保护管理规定》（国家林业局2017修改）;

（27）《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管理暂行办法》（农业部令〔2016〕第3号）；

（28）《湖南省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2017年11月30日发布）。
5.4.3  技术标准、指南类 

（29）《国家公园设立规范》（GB/T 39737-2020）；

（30）《国家公园监测规范》（GB/T 39738-2020）；
（31）《国家公园考核评价规范》（GB/T 39739-2020）；
（32）《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评审标准》（环发〔1999〕67号）；

（33）《自然保护区总体规划技术规范》（GB/T 20399—2006）；

（34）《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规范化建设和管理导则（试行）》（环函〔2009〕195号）；

（35）《自然保护区自然生态质量评价技术规程》（LY/T 1813-2009）；

（36）《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调查规范》(LY/T 1814—2009)；

（37）《自然保护区管理评估规范》（HJ 913—2017）；

（38）《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标准》（GBT 50298—2018） ；

（39）《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审查评分标准》（建城〔2004〕9号）；

（40）《国家级森林公园总体规划规范》（LY/T 2005—2012）；

（41）《中国森林公园风景资源质量等级评定》（GB/T 18005—1999）；

（42）《国家湿地公园建设规范》（LY/T 1755—2008）；

（43）《湿地公园总体规划导则》（林湿综字〔2018〕1号）；

（44）《国家湿地公园评估评分标准》（林湿发〔2017〕150号）；

（45）《国家重要湿地确定指标》(GB/T 26535—2011)； 

（46）《国家沙漠公园建设导则》（LY/T 2575—2016）； 

（47）《国家沙漠公园总体规划编制导则》（LY/T 2574—2016）；

（48）《国家地质公园规划编制技术要求》（国土资发〔2016〕83号，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公告2019年第1号修订）；

（49）《国家地质公园验收标准》（国土资规〔2015〕8号，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公告2019年第1号修订）； 

（50）《国家矿山公园规划编制技术要求》（国土资厅发〔2014〕2号）；

（51）《国家矿山公园申报工作指南》（国土资源部2004年）；

（52）《水利风景区评价标准》（SL300—2004）； 

（53）《水利风景区规划编制导则》（SL471—2010）；

（54）《世界自然遗产、自然与文化双遗产申报和保护管理办法(试行)》（建城〔2015〕190号）；

（55）《地质遗迹调查规范》（DZT/0303-2017）；

（56）《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划定与评审规范》（SC/T9428—2016）；

（57）《区域生物多样性评价标准》（HJ623—2011）；

（58）《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21010—2017）；

（59）《自然保护区人类活动遥感监测及核查处理办法（试行）》（国环规生态〔2017〕3号）；

（60）《自然保护区等自然保护地勘界立标工作规范》（办护字〔2019〕129号）；

（61）《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规范》（HJ338—2018）。
5.4.4  规划文件、调查报告
（62）《全国主体功能区区划》（2015修编）；

（63）《湖南主体功能区规划》（2012年）；

（64）《全国生态功能区区划》（2015修编）；

（65）《湖南省国家级生态公益林区划界定报告》；

（66）《湖南省第三次国土资源调查报告》；

（67）《湖南省生态红线区划报告》；

（68）《湖南省重点保护野生植物资源调查报告》；

（69）《湖南省地质遗迹调查报告》。
5.5  评估技术流程

自然保护地评估过程中可以依次或同时开展自然保护地的自然属性和资源价值、管理现状评估。

在资源生态价值评估中，主要参考《自然保护区自然生态质量评价技术规程》（LY/T1813-2009）思路对自然保护地自然属性和资源价值相关指标进行评估，主要关注自然保护地的原真性、完整性、典型性、生物多样性、稀有性和脆弱性等方面；参考《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标准》，利用摸底调查成果对保护地景观资源价值进行评估。资源价值评估包括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科学价值、观赏价值和文化价值。

准确评估现有自然保护地管理现状与建设成效，为机构整合优化提供重要参考。
5.6  评估指标体系与技术要求

5.6.1  评估指标体系构成 

《技术规范》通过自然属性和资源价值、保护地管理现状等2个方面开展评估。

[image: image1]
图1  评估指标体系构成图

5.6.2  指标选取原则
——科学性原则。确定的指标可反映湖南省自然保护地的主体现状，概念准确、清晰明了；

——可操作性原则。指标具有可测性和可比性，易于提取，便于操作应用；

——完整性原则。指标体系能全面反映自然保护地的主要特征和状况，涵盖面广；
——独立性原则。各指标间应相互独立不交叉，避免重复评判带来的误差。

5.6.3  自然属性与生态价值指标选取说明
5.6.3.1  原真性
《自然保护区自然生态质量评价技术规程》中自然性的定义为：“自然保护区的生态系统和主要保护对象未受人为干扰、维持自然或原始状况的程度”，具体由生境状况、自然度、受人类干扰情况、栖息地状况、就地保护状况等构成，《技术规范》考虑到指标的可获取程度及可操作性主要选取自然度及受人为干扰情况两个指标来评估自然保护地的原真性等级。
5.6.3.2  生物多样性

《自然保护区自然生态质量评价技术规程》（LY/T1813-2009）中生物多样性由物种多度、物种相对丰度、生态系统多样性共三个指标具体构成，《技术规范》选取了其中的物种多度、生态系统多样性两个指标。因为根据湖南省实际情况在满足相对丰度情况下，实际上就已经满足了物种多度，因此就没有选择这个指标。

此外，《技术规范》增加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指标（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湖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根据《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1-2030年）、《湖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3-2030）》）来共同评估自然保护地的生物多样性等级。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1-2030年）确定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中涉及湖南的区域包括：“中南西部山地丘陵区、华东华中丘陵平原区”。

在环境保护部 2015年第94号公告《关于发布<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范围>的公告》中对以上区域进行了进一步的明确，包括武陵山、南岭、洞庭湖三个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其具体范围如下。

	表2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范围（湖南省部分）

	生物多样性保

护优先区域
	市级行政区
	县级行政区
	具体范围

	武陵山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
武陵山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
	常德市
	11.桃源县 
	观音寺镇，茶庵铺镇，牯牛山乡，沙坪镇，太平铺乡，乌云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2.石门县 
	太平镇，所街乡，雁池乡西部山区（省道 S303 以西），罗坪乡，壶瓶山镇，南北镇，壶瓶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张家界市
	13.市辖区 
	除合作乡以外的其他区域，张家界大鲵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4.慈利县 
	索溪峪乡，洞溪乡，金岩乡

	
	
	15.桑植县 
	除上洞街乡和廖家村镇以外的其他区域，八大公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怀化市
怀化市
	16.沅陵县 
	借母溪乡，明溪口镇，北溶乡，肖家桥乡北部区域（沅江以北），火场乡，大合坪乡，清浪乡，七甲坪镇，五强溪镇，官庄镇，借母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7.保靖县 
	比耳镇，清水坪镇，野竹坪镇，湖南白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该县境内的区域

	
	
	18.古丈县 
	岩头寨乡，高峰乡，高望界乡，罗依溪乡，红石林镇，断龙山乡，高望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9.永顺县 
	两岔乡，盐井乡，万坪镇，万民乡，润雅乡，吉坪乡、永茂镇东北部山区，朗溪乡，回龙乡、长官镇、芙蓉镇、列夕乡东南部山区，小溪乡，小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20.龙山县 
	除他砂乡、苗儿滩镇、贾市乡、隆头镇和靛房乡以外的其他区域

	南岭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
南岭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
	株洲市
	12.炎陵县
	除鹿原镇西北部区域和毫山乡以外的其他区域，炎陵桃源洞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邵阳市
	13.洞口县
	县城建成区西南部山区（高速 G60 以南，省道 S221 以西）

	
	
	14.绥宁县
	金屋塘镇，梅坪乡，黄土矿乡，瓦屋塘乡，水口乡，枫木团乡，唐家坊镇，红岩镇，李熙镇，白玉乡，武阳镇，堡子岭林场，关峡乡，长铺子乡（省道 S221 以东），黄桑乡，黄桑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5.新宁县
	水庙镇和飞仙桥乡西南部山区，黄金乡，麻林乡，良山镇，金石镇、白沙镇、黄龙镇、清江桥乡和回龙镇东部区域（省级 S218 以东），巡田乡西南部山区，湖南舜皇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6.城步县
	除西岩镇以外的其他区域，金童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7.武冈市
	水西门街道东南部区域，龙溪镇和文坪镇西部山区

	
	郴州市
	18.郴州市
	良田镇、坳上镇和白露塘镇（高速 G76、G4、省道 S213以东），塘溪乡 

	
	
	19.宜章县
	广宜乡，黄沙镇，东风乡，天塘乡，白沙圩乡，莽山乡

	
	
	20.临武县
	武源乡，西山乡，双溪乡，岚桥镇 

	
	
	21.汝城县
	全境 

	
	
	22.桂东县
	全境，八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23.资兴市
	东江镇，清江乡，滁口镇，黄草乡，白廊乡，兴宁镇，龙溪乡，东坪乡，坪石乡，连坪乡，青腰镇，何家山乡，州门司镇，烟坪乡，彭市乡，兰市乡，皮石乡 

	
	永州市
永州市
	24.东安县
	大庙口镇西部山区，东安舜皇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25.双牌县
	除五里牌镇，平福头乡，上梧江乡、江村镇和理家坪乡（潇水江以东）以外的其他区域，阳明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26.道县
	梅花镇和东门乡西部区域（沱江以西），桥头乡，乐福堂乡，仙子脚镇，寿雁镇，富塘乡，月岩林场，清塘镇，新车乡，万家庄乡，祥霖铺镇，审章塘乡，井塘乡，横岭乡，洪塘乡，四马桥镇东部山区（鼎锅岩沟谷以东），永州都庞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27.江永县
	全境 

	
	
	28.宁远县
	天堂镇南部山区，水市镇，湾井镇，九嶷山镇，九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29.蓝山县
	祠堂圩乡西部区域（省道S216 以西），犁头乡，汇源乡，紫良祥，荆竹乡，大桥乡，所城镇，塔峰镇和毛俊镇中南部山区，浆洞乡 

	
	
	30.江华县
	全境 

	
	怀化市
	31.通道县
	甘溪乡，坪阳乡，陇城镇，马龙乡，传素乡，下乡乡和临口镇东部区域（省道S221 以东），木脚乡 

	
	
	32.洪江市
	东南部山区（省道 S222 以东和高速 G60 以南）

	洞庭湖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
	岳阳市
	5.云溪区
	陆城镇，道仁矶镇，水济乡，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6.君山区
	许市镇，广兴洲镇，柳林洲镇，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7.岳阳县
	杆洲芦苇场西部区域（湘江以西）

	
	
	8.华容县
	县城建成区北部区域（高速G56 以北）

	
	
	9.湘阴县
	青潭乡，三塘镇、东塘镇和白湖乡西部区域（湘江以西），湘滨镇北部区域（湘江以北）

	
	
	10.汨罗市
	磊石乡北部区域（湘江以北）

	
	
	11.临湘市
	黄盖湖镇，江南镇，乘风乡，儒溪镇东北与源潭镇北部水域（黄盖湖以北） 

	
	常德市
	12.汉寿县
	西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该县境内的区域 

	
	益阳市
	13.资阳区
	茈湖口镇、长春镇东北部水域（湘江以北） 

	
	
	14.南县
	北洲子镇东部水域

	
	
	15.沅江市
	新港镇，南洞庭芦苇场，万子湖乡，三眼塘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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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武陵山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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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南岭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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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洞庭湖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

《湖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3-2030）》中确定了湖南省的四大片区共12个优先保护区域，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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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湖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分布图

（源自《湖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3-2030）》）

——大湘西山地优先保护区域

（1）壶瓶山区域：本区域位于石门县北部，包括壶瓶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及其南部的部分山区，总面积约1529.7平方公里。主要保护对象：金钱豹、云豹、林麝、斑羚、金雕、藏酋猴、大鲵、珙桐、长果安息香等珍稀动植物，常绿阔叶林和常绿落叶阔叶林生态系统。

（2）八大公山-白云山区域：本区域包括龙山县全部以及桑植县、保靖县、永顺县的部分地区，总面积约5961平方公里。主要保护对象：云豹、金钱豹、鬣羚、林麝、金雕、大鲵以及珍稀雉类等动物，珙桐、南方红豆杉等珍稀植物，亚热带中山常绿落叶阔叶林、低山沟谷常绿阔叶林生态系统。

（3）张家界-高望界区域：本区域包括张家界武陵源区全部，以及张家界市永定区、慈利县、桑植县、永顺县、古丈县、沅陵县的部分地区，总面积约3330平方公里。主要保护对象：金钱豹、云豹、白颈长尾雉、黄腹角雉、大鲵等珍稀动物，珙桐、伯乐树、红豆杉、水青树等珍稀植物，沟谷低海拔常绿阔叶林生态系统，以及石英砂岩峰林地貌景观。

（4）舜皇山-明竹老山区域：本区域包括通道自治县、绥宁县、城步自治县、新宁县、武冈市和东安县的部分地区，总面积约5349平方公里，为越城岭和八十里大南山的湖南区域，（考虑到地域近利于生物廊道的连通性，将南岭的越城岭划入）。主要保护对象：云豹、金钱豹、白鹳、黄腹角雉、白颈长尾雉等珍稀动物，资源冷杉、银杉、南方红豆杉、伯乐树、中华水韭等珍稀植物，常绿阔叶林生态系统，丹霞地貌植被等。

（5）雪峰山区域：本区域包括桃源县、安化县、沅陵县、辰溪县、溆浦县、新化县、中方县、洪江市、隆回县、洞口县的部分地区，总面积约10432平方公里。主要保护对象：大型猫科动物、白颈长尾雏等珍稀动物，金钱松、连香树、榉树、伯乐树、南方红豆杉、翅荚木等珍稀植物，以及常绿阔叶林生态系统和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生态系统。

——湘北湿地优先保护区域

（6）洞庭湖区域：本区域包括华容县、南县全部，以及汉寿县、常德市辖区、澧县、安乡县、岳阳市辖区、岳阳县、汨罗市、沅江市、湘阴县、益阳市辖区的部分地区，总面积约9659平方公里。主要保护对象：中华鲟、白鲟、江豚、麋鹿、珍稀鸟类及其生境，水蕨、粗梗水蕨、芡实等珍稀湿地植物，以及湿地生态系统。

——湘南山地优先保护区域

（7）桃源洞-八面山区域：本区域包括桂东县的全部，以及炎陵县、资兴市、汝城县的部分地区，总面积约6255平方公里。主要保护对象：云豹、金钱豹、林麝、黄腹角雉、水鹿等珍稀动物，资源冷杉、银杉、南方红豆杉、伯乐树、华南五针松、福建柏、白豆杉等珍稀植物，以及森林生态系统。

（8）莽山区域：本区域包括宜章县的部分地域，总面积约309平方公里。主要保护对象：莽山烙铁头蛇、黄腹角雉、云豹、金钱豹、华南虎、梅花鹿等珍稀动物，南方红豆杉、伯乐树、马蹄参、华南五针松、福建柏等珍稀植物，以及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中山针阔混交林生态系统。

（9）九嶷山区域：本区域包括宁远县、蓝山县、江华自治县、临武县、道县的部分地区，总面积约4369平方公里。主要保护对象：林麝等珍稀动物，伯乐树、南方红豆杉、报春苣苔、白豆杉、黄连、福建柏等珍稀植物，以及大面积中山常绿阔叶林生态系统。

（10）阳明山-都庞岭区域：本区域包括江永县、道县、双牌县、宁远县、祁阳县、新田县、永州市零陵区、常宁市的部分地区，总面积约4913平方公里。主要保护对象：云豹、金钱豹、短尾猴、猕猴、穿山甲、水獭、大灵猫、小灵猫、林麝等珍稀动物，资源冷杉、南方红豆杉、伯乐树、长柄双花木、白豆杉、福建柏、黄杉、铁杉、长苞铁杉等珍稀植物，以及森林生态系统，野生稻及其原生境。

——湘东、湘中山地丘陵优先保护区域

（11）幕阜山-连云山区域：本区域包括平江县、浏阳市的部分地域，总面积约3520平方公里。主要保护对象：金钱豹、云豹、黄腹角雉、白颈长尾雉、草鸮、白鹇、大鲵、穿山甲、红腹角等珍稀动物，伯乐树、南方红豆杉、鹅掌楸、黄连、香果树等珍稀植物，以及森林生态系统。

（12）衡山区域：本区域包括衡阳市南岳区全部，以及衡山县、衡阳县的部分地区，总面积约400平方公里。主要保护对象：穿山甲、林麝等珍稀动物，绒毛皂荚、南方红豆杉、伯乐树等珍稀植物，以中亚热带植被类型为主要保护对象的森林生态系统，名树古木。

5.6.3.3  典型性

《自然保护区自然生态质量评价技术规程》（LY/T1813-2009）中对于典型性定义为：“度量自然保护区自然生态状况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自然保护区所处生物地理区域的自然生态状况的指标”。

对于森林生态系统类型、湿地生态系统类型、荒漠生态系统类型自然保护区其指标确定如下：
——很强：保护对象在全球范围或同纬度区内具有突出代表意义；

——强：保护对象在全国范围或生物地理区内具有突出代表意义；

——较强：保护对象在全国范围或生物地理区内具有代表意义；

——一般：保护对象代表性一般。

对于野生生物类型自然保护区其指标确定如下：
——很强：生物地理区和生物系统进化上具有世界性代表意义；

——强：生物地理区和生物系统进化上具有全国性代表意义；

——一般：生物地理区和生物系统进化上在国内具有一定的代表意义。

《国家公园设立规范》（GB/T 39737-2020）中该指标确定为：“国家代表性。具有中国代表意义的自然生态系统，或中国特有和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的集聚区，且具有全国乃至全球意义的自然景观和自然文化遗产的区域”。
《技术规范》综合了上述指标并增加了珍稀濒危野生生物种种群的天然生境地全国性典型集中分布区与生物旗舰种的主要分布区等内容。
5.6.3.4  稀有性
《自然保护区自然生态质量评价技术规程》中稀有性的定义为：“自然保护区内物种、群落、生境和生态系统在自然界现存量的稀有程度”，具体由保护物种稀有性、物种濒危程度、物种地区分布、生境稀有性等指标构成，《技术规范》采用其中的南方地区指标，详见《技术规范》附录A。

5.6.3.5  完整性

《技术规范》所述完整性与通常自然保护区的面积适宜性概念有所不同，自然保护区所说面积适宜性主要是针对核心区来考虑的以核心区面积占自然保护区总面积来确定面积是否适宜。

《技术规范》所述完整性是指：分析自然保护地现有生态系统结构能否完全维持、现有自然保护地内的主要保护对象能否得到有效保护（能保障主要保护对象的生存繁衍）；分析现有保护地周边是否还有应该划入该保护地的同类型具有重要保护价值的资源（应保尽保），两方面来分析自然保护地的适宜性。
5.6.3.6  脆弱性

《自然保护区自然生态质量评价技术规程》中脆弱性的定义为：“物种、生境、生态系统等遭受破坏和扰动后恢复原状的能力”，具体由生态系统稳定性、生态系统恢复程度、物种生活力、种群结构等构成，考虑到基础数据的可获取程度及可操作性，《技术规范》结合湖南实际情况主要选取区域水土流失重要性及石漠化潜在石漠化土地面积。

其中：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重点预防区、省级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重点预防区分布执行《湖南省水利厅关于湖南省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划定公告》（湖南省水利厅2017年1月22日）；石漠化与潜在石漠化土地范围、面积利用湖南省第三次石漠化监测成果。

5.6.3.7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湖南省现有自然保护地生态价值主要采用谢高地等（2015）基于单位面积价值当量因子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化方法（简称“生态服务价值当量因子法”）进行估算。具体方法如下：

1.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分类

采用千年生态系统评估（MA）的方法，将生态系统服务分为供给服务、调节服务、支持服务和文化服务4大类，并进一步细分为食物生产、原料生产、水资源供给、气体调节、气候调节、净化环境、水文调节、土壤保持、维持养分循环、生物多样性和美学景观等11种服务功能。鉴于综合评估指标体系“生态价值”为非消费性价值，因此将食物生产、原料生产价值剔除。同时，在其他评估指标已经对生物多样性、美学景观进行了定量或定性评估，因此在本评估论证中暂不纳入估算。本次评估论证主要对水资源供给、气体调节、气候调节、净化环境、水文调节、土壤保持、维持养分循环共7种生态服务的价值进行估算。

2.单位面积价值当量因子基础值的计算

本规范将生态系统生产的净利润看作该生态系统所提供的生态价值，将单位面积农田生态系统粮食生产的净利润当作1个标准当量因子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量。农田生态系统的粮食产量价值主要依据稻谷、小麦和玉米三大粮食主产物计算。其计算公式如下：

D= Sr × Fr + Sw × Fw + Sc × Fc                   （1）

式中：D表示1个标准当量因子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量（元/hm2）；Sr、Sw和Sc分别表示稻谷、小麦和玉米的播种面积占三种作物播种总面积的百分比（%）；Fr、Fw和Fc分别表示湖南稻谷、小麦和玉米的单位面积平均净利润（元/hm2）。采用《湖南统计年鉴2019》中2018年度数据和公式（1）测算，可得到2018年湖南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当量因子价格基础值为2040. 98元/hm2。

3.生态系统类型分类及其生态服务价值当量的调节

按照不同生态系统类型对土地利用现状数据进行归类，生态系统类型包括：旱地、水田、针叶林、针阔混交林、阔叶林、灌木林、草原、灌草丛、草甸、湿地、荒漠、裸地、水系、冰川积雪等。不同生态系统类型对应的各单项生态服务价值当量调节值（R）参考下表（谢高地等，2015）：

表3  单位面积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当量调节值

	分  类
	水资源供给
	气体调节
	气候调节
	净化环境
	水文调节
	土壤保持
	维持养分循环

	旱  地
	0.02
	0.67
	0.36
	0.1
	0.27
	1.03
	0.12

	水  田
	-2.63
	1.11
	0.57
	0.17
	2.72
	0.01
	0.19

	针叶林
	0.27
	1.7
	5.07
	1.49
	3.34
	2.06
	0.16

	针阔混交林
	0.37
	2.35
	7.03
	1.99
	3.51
	2.86
	0.22

	阔叶林
	0.34
	2.17
	6.5
	1.93
	4.74
	2.65
	0.2

	灌木林
	0.22
	1.41
	4.23
	1.28
	3.35
	1.72
	0.13

	草  原
	0.08
	0.51
	1.34
	0.44
	0.98
	0.62
	0.05

	灌草丛
	0.31
	1.97
	5.21
	1.72
	3.82
	2.4
	0.18

	草  甸
	0.18
	1.14
	3.02
	1
	2.21
	1.39
	0.11

	湿  地
	2.59
	1.9
	3.6
	3.6
	24.23
	2.31
	0.18

	荒  漠
	0.02
	0.11
	0.1
	0.31
	0.21
	0.13
	0.01

	裸  地
	0
	0.02
	0
	0.1
	0.03
	0.02
	0

	水  系
	8.29
	0.77
	2.29
	5.55
	102.24
	0.93
	0.07

	冰川积雪
	2.16
	0.18
	0.54
	0.16
	7.13
	0
	0


4.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计算

采用湖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当量因子价格基础值（D=2040.98元/hm2）和不同生态系统类型的生态服务价值当量调节值（Ri）（表3），并利用自然保护地不同生态系统类型土地面积（Si），可计算自然保护地的水资源供给、气体调节、气候调节、净化环境、水文调节、土壤保持、维持养分循环等单项服务价值。单项服务价值计算公式如下：

Vi= D×（R1×S1+ R2×S2+ R3×S3+…+ Rn×Sn）          （2）

或：

V水资源供给= D×（R水资源供给-旱地×S旱地+ R水资源供给-水田×S水田+ R水资源供给-针叶林×S针叶林+…

+ R水资源供给-冰川积雪×S冰川积雪）                   （3）

式中：Vi某单项生态服务价值；D为价值当量因子价格基础值；Ri（i=1、2、3…n）为该单项服务价值对应不同生态系统类型土地的调节值；S i（i=1、2、3…n）为对应生态系统类型土地的面积（hm2）。V水资源供给为水资源供给价值； R水资源供给-旱地为水资源供给价值对应旱地生态系统类型土地的调节值；S旱地为旱地生态系统类型土地面积等。

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V总）为各分项生态服务价值V i之和，计算公式如下：

V总=V1+V2+V3+...+Vn                                     （4）

或：

V总=V水资源供给+V气体调节+V气候调节+V净化环境+V水文调节+V土壤保持+V维持养分循环     （5）
自然保护地单位面积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计算公式如下：

Ｖ单=V总/ S总                                          （6）

式中：V总为自然保护地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元）；S总为自然保护地总面积（hm2）；Ｖ单为自然保护地单位面积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元/ hm2）。

5.6.4  管理现状指标选取说明
自然保护地管理主要由自然保护地管理机构主导实施，对管理机构的职责相关的因子进行设置，主要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中管理机构主要职责的划定。从有效管理的角度，主要参考了《自然保护区有效管理评价技术规范》（LY/T 1726-2008）和《自然保护区管理、评价指南与建设技术规范》中有效管理的相关因子，从考核评价和监督检查的角度，参考了《国家公园年度考核评价》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监督检查办法》中的相关因子。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第二十二条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的主要职责是：（一）贯彻执行国家有关自然保护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二）制定自然保护区的各项管理制度，统一管理自然保护区；（三）调查自然资源并建立档案，组织环境监测，保护自然保护区内的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四）组织或者协助有关部门开展自然保护区的科学研究工作；（五）进行自然保护的宣传教育；（六）在不影响保护自然保护区的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前提下，组织开展参观、旅游等活动。
《自然保护区有效管理评价技术规范》（LY/T 1726-2008）。自然保护区有效管理评价一般包括规划设计、权属、管理体系、管理队伍、管理制度、保护管理设施、资源保护工作、科研与监测工作、宣教工作、经费管理、社会协调性、生态旅游管理、监督和评估等因素。
《国家公园年度考核评价》（GB/T 39739-2020）。建设管理任务：保护修复、科研、监测、宣传、投入保障；保护管理成效：供给服务、调节服务、文化服务；公共服务：游憩体验、自然教育、社区参与；负面清单：破坏各类自然资源、环境污染、违法违规开发建设、违反分区管控规定、非法猎捕交易野生动植物、森林火灾、有害生物危害、群体性事件等。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监督检查办法》（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第36号）。第八条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定期评估的内容应当包括：（一）管理机构的设置和人员编制情况；（二）管护设施状况；（三）面积和功能分区适宜性、范围、界线和土地权属；（四）管理规章、规划的制定及其实施情况；（五）资源本底、保护及利用情况；（六）科研、监测、档案和标本情况；（七）自然保护区内建设项目管理情况；（八）旅游和其他人类活动情况；（九）与周边社区的关系状况；（十）宣传教育、培训、交流与合作情况；（十一）管理经费情况；（十二）其他应当评估的内容。

《自然保护区管理、评价指南与建设技术规范》（1995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自然保护区管理的主要内容主要包括：行政管理（组织、计划、人事、宣传教育、基本建投、财务）；科研与科普管理（资源的动态调查与监测、重点保护物种个体与种群生态研究、建立基因库、信息库、资源档案及有关国际合作和交流）；法制管理（严格执行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颁布的法律、法规、条例；执行本保护区的管理规定、办法、制度等；建立执法机构，配置执法人员）；自然环境与自然资源的保护管理（编制保护区规划的前提下，进行自然保护区内部的区划、实施保护工程的建设，对生物资源和生态环境以及特有生物物种实行有效的保护措施、防范自然灾害，对已受到影响或破坏的生态环境进行恢复与保护资源合理与适度开发经营管理：开发利用不破坏或者自然保护对象还有一定的保护效果的前提下进行）；旅游管理（要求规模适当）；自然保护区内和周边地区居民生产和生活的管理（妥善地解决和改善好居民的生产和生活，并尽可能地把这些居民吸收到自然保护区管理与建设）。
综合上述条例、技术规范和办法中对自然保护地管理的相关要求和标准，以自然保护地保护管理的目标和问题为导向，最终选取了范围界线、土地权属等17项因素因子作为管理现状评估的主要因子，各因子主要说明如下：

范围界线：包括管理部门和当地居民对自然保护地范围及功能区界线的知情情况，及范围和功能区界线界桩界碑设立情况。

土地权属：包括自然保护地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的所有权、经营权和管理权状况，以及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行使管理权的有效性、合法性和可行性等内容。权属状况一般由自然保护区所在地县以上的人民政府颁发权属证明，如：《林权证》、《土地使用证》等予以证明。

机构与人员：包括管理体系、管理机构的结构、功能及其运转的协调性，从事自然保护地保护和管理的人员编制与实际在岗人员数量、岗位结构情况。

制度建设：包括管理办法、管理计划、工作制度的制定和落实情况。

规划编制与实施：包括自然保护地总体规划的编制、批复和实施情况。

基础设施：包括自然保护地内用于办公、保护、科研、宣传、防灾减灾等的保护管理设施的建设情况和满足需求情况，特别是管理站房满足要求的程度等。

经费管理：包括管理人员工资、业务经费、保护经费的来源与管理，以及保护经费的占比和满足情况。

日常管护：包括巡护人员数量，巡护制度的执行，对破坏和违法事件处置及社会影响情况。

保护地控制：包括对当地居民和外来人员的掌握和控制情况，对自然保护地内生产和建设活动能全面管控情况，对有害生物及外来物种能控制情况。
保护成效：包括自然资源完整和稳定，文化资源保护或传承，自然资源发展趋势和主要保护对象稳定情况。
资源调查：包括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调查、编目情况，核心资源和单项资源的调查情况及相关资源数据资料的收集整理。
监测活动：包括生物多样性、主要环境因子、珍稀濒危物种的系统动态监测情况，“空天地”一体化监测网络系统构建情况。
科研工作：包括科研中心（所、站）、试验站等科研基础设施建设情况，与其它科研院所、高校科研合作情况，科研课题或科研论文发表情况，对科研技术人员进行业务培训与考核情况。
宣传教育：包括宣教基础设施的建设情况，宣教活动、科普工作开展情况及其所取得的效果。
旅游发展：包括旅游管理机构与人员设置情况，旅游规划编制情况，旅游线路布局合理性、设施齐全度，生态旅游活动的合法性情况。
社区参与：包括自然保护地内及周边社区居民的协调机制，社区参与保护地保护管理情况、矛盾冲突情况，及自然保护地对社区经济的影响情况。
减分项（负面清单）：包括破坏各类自然资源（如存在盗伐、非法使用土地和非法猎捕、采集、交易野生动植物）；环境污染（如存在不符合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及自然保护地管理规定的污染排放，且未限期治理）；违法违规开发建设（如存在违法建设项目）；违反分区管控规定（如存在超容量游憩、超生态承载量养殖种植）；森林火灾（如发生较大森林火灾及以上等级森林火灾）；有害生物危害（如达到成灾标准）；群体性事件且造成较大影响的。
5.7  抽样验证分析
5.7.1  样本选取
为验证自然保护地评估体系的科学性、完整性、独立性、可操作性需选取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地进行评分，为保证样本的完整性、随机性，故选取自然保护地类型级别丰富的岳阳市自然保护地进行评估。岳阳市现有自然保护地41个，按保护级别分，国家级14个、省级19个、市县级8个；按保护地类型分，自然保护区14个，自然公园27个，其中风景名胜区7个、森林公园13个、湿地公园6个、地质公园1个。
5.7.2  样本评估
根据评估规范对自然属性和生态价值进行赋值，见表4。
好（大于等于70分）：5个；
中（大于等于50分，小于70分）：29个；
差（小于50分）：7个。
	表4  样本综合评估得分表

	评估等级
	自然保护地名称
	级别
	类型
	评估分值

	好
	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
	92

	
	东洞庭湖江豚自然保护区
	市级
	自然保护区
	88

	
	湖南集成麋鹿省级自然保护区
	省级
	自然保护区
	77

	
	湖南华容集成长江故道江豚省级自然保护区 
	省级
	自然保护区
	77

	
	湖南横岭湖省级自然保护区
	省级
	自然保护区
	76

	中
	黄盖湖省级自然保护区
	省级
	自然保护区
	67

	
	福寿山省级森林公园
	省级
	森林公园
	64

	
	临湘市黄盖湖中华鲟、胭脂鱼保护区
	县级
	自然保护区
	63

	
	福寿山-汨罗江风景名胜区
	国家级
	风景名胜区
	62

	
	平江县石牛寨国家地质公园
	国家级
	地质公园
	62

	
	湖南平江黄金河国家湿地公园
	国家级
	湿地公园
	61

	
	北罗霄国家森林公园
	国家级
	森林公园
	59

	
	连云山省级森林公园
	省级
	森林公园
	59

	
	湖南岳阳楼洞庭湖风景名胜区 
	国家级
	风景名胜区
	58

	
	湖南华容东湖国家湿地公园 
	国家级
	湿地公园
	58

	
	湘阴洋沙湖东湖国家湿地公园
	国家级
	湿地公园
	58

	
	玉池山风景名胜区
	省级
	风景名胜区
	57

	
	汨罗市荷叶湖湿地保护区
	县级
	自然保护区
	57

	
	岳阳楼麻布山省级森林公园
	省级
	森林公园
	56

	
	湖南华容桃花山省级森林公园 
	省级
	森林公园
	56

	
	湖南汨罗八景洞省级森林公园
	省级
	森林公园
	56

	
	湖南汨罗江国家湿地公园
	国家级
	湿地公园
	56

	
	龙窖山风景名胜区
	省级
	风景名胜区
	54

	
	湖南五尖山国家森林公园
	国家级
	森林公园
	54

	
	云溪区白泥湖国家湿地公园
	国家级
	湿地公园
	52

	
	云溪区清溪省级森林公园
	省级
	森林公园
	52

	
	幕阜山国家森林公园
	国家级
	森林公园
	51

	
	幕阜山省级自然保护区
	省级
	自然保护区
	51

	
	天井山省级森林公园
	省级
	森林公园
	50

	
	君山区天井山河麂自然保护小区
	县级
	保护小区
	50

	
	大云山国家级森林公园
	国家级
	森林公园
	50

	
	五尖山县级自然保护区
	县级
	自然保护区
	50

	
	神鼎山省级森林公园
	省级
	森林公园
	50

	
	连云山风景名胜区
	省级
	风景名胜区
	50

	差
差
	湖南新墙河国家湿地公园
	国家级
	湿地公园
	48

	
	鹅形山省级森林公园
	省级
	森林公园
	46

	
	岳阳县宝塔湖县级湿地自然保护区
	县级
	自然保护区
	44

	
	长寿风景名胜区
	省级
	风景名胜区
	44

	
	张谷英风景名胜区
	省级
	风景名胜区
	43

	
	屈原自然保护区
	县级
	自然保护区
	38

	
	平江县仙姑山草鸮县级自然保护区
	县级
	自然保护区
	35


5.7.3  评估结果评价
根据综合评估得分表，评估分值基本准确反映了各自然保护地资源现状，如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92分，符合其物种的多样性、湿地生态系统的代表性；平江县仙姑山草鸮县级自然保护区、东洞庭湖江豚自然保护区虽同为市县级自然保护区，分值分别为44分、88分，两个自然保护地均属于市县级自然保护区，但江豚自然保护区范围大部分区域与东洞庭湖自然保护区重叠，故评估体系客观的体现了自然保护地的资源现状。且41个自然保护地的自然属性和生态价值评估结果基本符合正态分布规律，故自然属性和生态价值评估体系基本可性。
6  实施本标准的要求、措施和建议
本标准适用于自然保护地监管部门、自然保护地管理部门、自然保护地管理机构、科研院所、高等院校、民间团体组织开展自然保护地评估工作。本标准既适用于自然属性和生态价值以及管理现状的专项评估，还可用于保护地自然生态状况以及管理现状的综合评估。本标准既适用于自然保护地的新建、晋升时需要开展的评估，还可以为自然保护地定期开展的管理现状及成效评估提供参考。在开展自然保护地评估时，应根据本标准的评估流程，制定评估方案，确保每个指标详实准确，结果具有可重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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